
湖北省财政厅文件
鄂财行资发〔２０１９〕７号

省财政厅关于深化省级行政事业单位

国有资产管理 “放管服”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

省直各部门:

为贯彻落实 “放管服”改革精神,加快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

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体系,提高科

技成果转化效率,确保国有资产使用安全高效,保障行政事业单

位有效运转和高效履职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就深化省级行政

事业单位(以下简称单位)国有资产管理 “放管服”改革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简化资产配置程序,科学合理配置资产

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阶段,涉及单位利用财政性资金、非财

政性资金配置资产的,各单位根据本单位履行职责和事业发展需

要,结合资产存量、财力状况和绩效目标,按照资产配置标准编

制资产配置预算报主管部门,由主管部门按照资产配置管理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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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审核(批)后列入部门预算.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

要,授予所属单位一定限额的资产配置管理权限.

二、管控对外投资风险,提高资产使用效益

(一)行政单位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利用占

有、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投资.

(二)其他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应当符合国家、

省相关规定和事业发展需要,有利于实现保值增值.

１．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初始对外投资的,总投资价值在５００
万元(含５００万元)以下的,由主管部门审核并明确审核意见及

依据,形成正式文件后报省财政厅审批;总投资价值在５００万元

以上的,由主管部门审核并明确审核意见及依据,形成正式文件

报省财政厅,省财政厅提出审核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.

２．单位利用国有资产追加对外投资的,总投资价值在５００万

元(含５００万元)以下的,由主管部门审批;总投资价值在５００万

元以上的,由主管部门审核并明确审核意见及依据,形成正式文

件报省财政厅,省财政厅提出审核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.

三、优化资产出租流程,确保出租过程公正透明

(一)单位资产出租,应当签订书面合同,合同期限一般不

得超过三年,合同期限在三年 (含三年)以内的,由主管部门审

批;因承租方对承租资产投入大、成本高等情况,合同期限需超

过三年的,由主管部门审核并明确审核意见及依据,形成正式文

件报省财政厅,省财政厅提出审核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

施.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,授予所属高等院校、科研

院所、医院一定限额的资产出租管理权限.

—２—



(二)涉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出租的,按照 «湖北省党政机关

办公用房管理办法»相关规定执行.

(三)单位对外出租的土地使用权、房屋(构筑物)面积在１００
平方米(含１００平方米)以上,或者单项账面价值在１００万元(含

１００万元)以上的资产,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

开进行.

四、建立资产处置监督管理机制,规范资产处置行为

(一)各主管部门所属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的资产处置事项,

由主管部门按照资产处置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审批,各部门应当于

批复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,将批复文件及相关情况通过湖北省

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备案;其中,已达使用年限并且应淘

汰报废的资产处置,授权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自主处置,处置结

果报主管部门备案;已达使用年限仍可以继续使用的,应当继续

使用.

(二)涉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、公务用车处置事项的,按照

«湖北省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»«湖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

管理办法»相关规定执行.

(三)除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以外的单位,涉及转移土地使

用权、房屋资产产权,以及货币性资产处置的,由主管部门审核

并明确审核意见及依据,形成正式文件后报省财政厅审批;凡土

地处置２０亩(含２０亩)以上的,或房屋处置评估价值在２０００万

元(含２０００万元)以上的,股权转让评估价值在５００万元(含５００
万元)以上的重大资产处置事项,由主管部门审核并明确审核意

见及依据,形成正式文件报省财政厅,省财政厅提出审核意见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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